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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應該採取什麼行動？個案研究  

强迫勞動在香港

歸根究底，港府不能只依靠入境法或刑事法去應對人口販運﹑強迫勞動與剝削的問題；港府的策略必須以人權
為基礎。基於是次研究結果，Justice Centre Hong Kong 向港府提出下列建議：

INDAH, 29, 來自印尼

Indah來自印尼，今年29歲。她高中畢業，已婚並育
有孩子。她在香港為3位僱主合共工作了7年。她每
月會匯款約50%的工資回家鄉。她透過一所香港中
介公司受聘於現時的僱主；她合共向中介公司支付
了港幣7500元的費用。這費用包括介紹費、她在香
港等候新工作期間的食宿費、以及為簽證所需往來
澳門的費用。因為Indah在招聘過程中已經負債，所
以她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只可以繼續工作，以償還

債務。

雖然Indah的工資符合最低工資（訪問當時為港幣
4110元），但她每月只獲得港幣100元的膳食準貼 
（訪問當時的最低膳食準貼為港幣964元）。她每
天平均需要工作20小時，而且僱主經常會在夜裏叫
醒她工作。即使是每週的法定休息日，Indah仍需
在離家前和返家後工作。如果Indah做錯事，她的僱
主會減少她的休息時間。Indah的僱主扣留了她的護
照，她不能使用或取回自己的護照。她的僱主強逼
她為僱主以外的人工作，亦不允許她實踐自己的信
仰。Indah不覺得自己有自由選擇離職，因為她認為
香港的所有工作都是如此。

按：為保護受訪者的身份，其姓名已作更改。照片中人並非

受訪者。請於報告第38頁參看上述指標之意思

Indah 為何被界定為處於強迫勞動當中？

Indah擁有自己的房間，但她必須與僱主同住
（指標 2.1 重度非自願性）。

Indah每天工作20小時並且經常於夜裏被僱
主喚醒工作（指標 2.2 重度非自願性及指標 
2.3 重度非自願性）。

Indah在休息日期間仍需在離家前和返家後
工作，並沒有獲得法定完整24小時的休息時
間（指標 2.2 重度非自願性）。

Indah所獲得的膳食津貼低於現行最低標準 
（指標  2.19 中度非自願性）。

Indah 的護照被僱主扣留（指標 2.6  重度懲罰
相威脅）。

Indah的僱主以剝削她的休息日－她唯一的
休息時間－作懲罰（指標 2.11 重度懲罰相威
脅）。

Indah的僱主強逼她為僱主以外的人工作。
此 舉 違 反 僱 傭 條 約 以 及 Indah的 逗 留 條 件 
（指標 2.20  中度非自願性）。

Indah於生活及工作上體現了重度非自願性及
懲罰相威脅。她的情況符合强迫勞動中工作
及生活受到脅迫的指標，因此她正身處强迫
勞動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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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強制留宿條例」－這條例規定外傭必須與僱
主同住。外傭及僱主應有權選擇讓外傭在外住宿。 
 
 「強制留宿條例」會增加外傭處於不利環境中的 
 可能性，使其更易遭受剝削，如長工時﹑須隨傳 
 隨到﹑個人私隱被剝奪以及對僱主所產生不同程 
 度的依賴等。
 
 
 
改善外傭的生活及工作環境－透過於標準僱傭合約
中訂立清晰並且可行的指引，要求僱主遵守為外
傭提供合適的居住環境﹑足夠伙食以及合理工時的 
合約條款。保證外傭與其他勞動者一樣能有尊嚴地
工作。
 
 有尊嚴地工作是外傭的權利。現時，標準僱傭合 
 約只在外傭被聘用的時候受審查，合約內未有確 
 切列明有關外傭的居住和工作環境的條款；加之 
 香港現時沒有就標準工時立法，外傭在受剝削後 
 並不能受到保護。
 
 
 
 
詳情請參看研究報告第70頁中 
Justice Centre Hong Kong 的20項建議:  
www.justicecentre.org.hk/comingclean

承認－香港存在強迫勞動及以強迫勞動為目的的
人口販運的問題，並就現行政策及法例作正式的檢
討，以求釜底抽薪。

 承認問題的存在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港府需要 
 從防治﹑檢舉及提供保護三方面更全面地修改有 
 關的政策及法律，打擊人口販運與強迫勞動。 

 
加强監察及制裁外傭中介－透過實行具法律效力的 
規章、對違規中介公司施行更嚴峻的處罰以及加强
勞工處職業介紹所事務組（Employment Agencies 
Administration）的執法能力監察及制裁外傭中介。
 
 外傭時常受到無良中介公司壓榨，例如被超收各 
 種招聘「費用」。這些費用往往超出外傭原居地 
 及香港的法定水平。 

 
廢除「兩星期規定」－並容許外傭在無須先返回家
鄉的情況下尋求新的僱傭合約。

 「兩星期規定」規定外傭必須於僱傭合約終止後 
 的兩星期內離開香港。為了保住工作以及避免自 
 己的逗留條件受影響，外傭許多時候都不會舉報 
 受到僱主剝削或虐待。這規定亦使外傭在簽定 
 新僱傭合約後需要繳付更多費用，為他們帶來 
 更多債務。



這項研究關於什麼？ 我們為何會進行這項研究? 研究結果

按：請於 www.justicecentre.org.hk/comingclean 參閱詳細研究發現

什麼因素使一個人更容易遭受强迫勞動？

本概覽結集 Justice Centre Hong Kong 為期一年的
第一手研究成果。這研究旨在估量針對外籍家庭傭
工（外傭）的强迫勞動及以强迫勞動為目的的人口
販運的普及情況。

這是香港首個就外傭被剝削的程度提供具統計學意
義的量性證據的研究。

本研究分兩部分進行：Justice Centre 一方面進行了
問卷調查，另一方面透過質性的焦點小組會談驗證
問卷調查的發現並且更深入地探討調查衍生的議題。

Justice Centre 委托市場調查研究公司 ORC Interna-
tional 以問卷調查形式於香港各區訪問了一千名來自
八個國家的外傭。問卷合共有 144 條封閉式問題。所
有受訪外傭於參與問卷調查期間均正受聘為外傭。

國際勞工組織指出，現時全球共有

2100萬人處身於「現代奴役」。這
當中有1420萬人處身於以强迫勞動
為剝削手段的經濟活動－包括家務
勞動－當中。

問卷針對外傭於原居國及香港的經驗搜集資料，包
括：招聘手法、招聘所衍生的債務、薪酬、工時、
食物、工作及住宿環境和僱主的對待等。

問卷所得回應其後按強迫勞動指標進行分析。該指
標參照2012年國際勞工組織 (ILO) 出版的指導方針
Hard to See, Harder to Count，並由 Justice Centre
根據香港的情況作出相應修改。

Justice Centre 再於五次質性的焦點小組會談中與46
名來自5個國家的外傭討論及驗證問卷調查之主要研
究成果。小組會談為 Justice Centre 與非政府組織、
工會及移民權益組織合辦。

在是次研究中，

1. 非自願受聘

2. 非自願工作或／和 

3. 無法自由離開工作

的外傭會被視作處於强迫勞動當中。以

上三項指標分別對應就業的三個階段：

招聘、工作情況以及離職的自主能力。

受訪外傭原居國：

菲律賓  
506 名

印尼  
464 名

泰國 
5 名

印度 
4 名

斯里蘭卡 
6 名

尼泊爾 
14 名

孟加拉 
2 名

緬甸 
2 名

有尊嚴的工作？

受訪者的平均工作時數每周超過 70 小時

35.1% 的受訪者背負過高的債務，即他們的負債收入比例等於或超出他們年收入的 30% 

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不獲僱主給予香港法例規定的完整 24 小時休息時間

39.3% 的受訪者反映他們的睡眠空間毫無私隱 

57.7% 的受訪者所獲得的膳食津貼低於法定水平

只有 6.1% 的僱主給予外傭高於法定水平的膳食津貼

31.9% 的受訪者指出他們覺得自己沒有辭工的自由

與許多人的想法不同，强迫勞動與人口販運並不一定在黑暗中發生，亦不一定涉及肉體暴力。是次研
究結果顯示，外傭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剝削 － 小至違反勞工法例的輕微罪行，大至強迫勞動。可見勞
動剝削在香港這個設有嚴格管制的移民機制，並且供外傭合法工作的城市中依然存在。

什麼是强迫勞動？
强迫勞動是一種極端的勞動剝削，其定義為「以懲罰相威脅，強使任何人從事其本人不曾表示自願從事的所
有工作和勞務」。 懲罰相威脅或非自願性可以於强迫勞動的三個範疇中體現: 非自願受聘﹑工作及生命受到脅
迫﹑和辭工的不可能。

在是次研究當中，若一個人的狀況符合最少兩個上述指標，而其中一個指標為「非自願受聘」，他則會被視作
處於以强迫勞動為目的的人口販運當中。是故，處於以强迫勞動為目的的人口販運當中的受訪者是處身於强迫
勞動的受訪者的子集。

按： 請於主報告第31頁參閱詳細研究方法。

强迫勞動的普遍程度（按照强迫勞動的範疇） (n=171)

辭工的不可能 
n=4

强迫勞動 
n=171

n=68

n=3

n=75n=24

n=0
n=0 n=1

非自願受聘 
n=92

工作及生命 
受到脅迫 

n=100

以强迫勞動為目的的人口販運（強迫勞動的子集）的

普遍程度 (n=171)

以强迫勞動為目的的
人口販運。 
佔人口販運的14.0%

171名 
受訪者遭受 
強迫勞動

24名
受訪者

每6個受訪外傭當中便有1人的狀況符合强迫勞動
的所有指標。171名受訪外傭，即所有受訪者的
17.0%，正處身於强迫勞動當中。按此數據推斷，
則全港336,600名外傭當中有超過50,000名外傭
可能正遭受强迫勞動。

外傭遭受強迫勞動及剝削的普遍程度 (n=1,003)

66.3%

11.3%

17.0%

5.4%

重度剝削 
（但非强迫勞動）强迫勞動

中度剝削（但非强迫勞動)

沒有 
遭到剝削

每7位處身於强迫勞動中的外傭便有1位處於由
人口販運所導致的強迫勞動當中。研究結果顯
示共有24名受訪外傭處於由人口販運所導致的
強迫勞動中。這佔處於强迫勞動中的受訪者的

14%及全部受訪人數的2.4%。

香港為全球其中一個外傭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外
傭在香港經濟及社會發展上擔當極為重要的角色。

近年，香港接連發生多宗備受社會關注的外傭嚴重
受虐事件。然而，香港政府只視這些為罕有的個別
事件；反之，許多團體一直堅持針對外傭的剝削以
及虐待非常普遍。

到底外傭受到虐待及勞動剝削的事件
只是涉及無良僱主及中介公司的“個
別事件”抑或“冰山一角”?
 
一直以來，港府都拒絕承認香港是人口販運或強迫
勞動的輸出地、目的地或中轉站。然而，數個國際
人權組織均有就香港的人口販運及强迫勞動狀況表
示憂慮。

因此，香港並沒有全面的法律和政策去應付所有形
式的人口販運，包括以強迫勞動為目的的人口販
運。香港亦沒有立法把強迫勞動訂作獨立的罪行。

Justice Centre 進行是次研究的原因非常簡單：我們
需要强而有力的證據證明香港普遍存在強迫勞動，
方可凝聚政治意志、合力付諸行動。

外傭是特別容易遭受到強迫勞動的一群。外傭的工
作性質不但使工作和生活的界線變得模糊，亦使得
他們在外人不能探窺的情況下被孤立。這些外傭往
往工作勞累，但付出卻不被重視。

香港現時的政策如兩星期規定（外傭需在合約完結
後兩星期內離開香港）和強制留宿條例（外傭必須
於僱主家留宿）更是雪上加霜。

Justice Centre 希望藉此研究成果去推動對話和政策
及法例上的改變。

港府務必保證外傭能享有具尊嚴的工作環境，避免
他們墮入強迫勞動和以強迫勞動為目的的人口販運
當中。

香港不能再因循苟且。港府必需釜底抽薪，
正視問題。

336K

 每3個育有孩子的家庭中便有 
1個家庭聘用外傭

 外傭佔全港人口的4.4% 
及全港勞動人口的10%

在港外傭有98.5%是女性

 香港現時有336,000名注冊外傭  
（當中大部分來自印尼和菲律賓）

來 自 印 尼 的 外 傭 
比來自其他國家的外傭 
遭受到強迫勞動的機會 
高 70.5%

正在在香港從事第一份 

僱 傭 合 約 的 外 傭 比 
曾經在香港工作的外傭 

遭受到強迫勞動的機會 

高 2 . 7 倍

30歲以下的外傭 
比30歲以上的外傭遭受到 
強迫勞動的機會高52.8%

24歲以下的外傭 
比24歲以上的外傭遭受到 
強迫勞動的機會高15倍

於香港境外取得合約的外傭比在 

香港取得合約的外傭遭受到 

強迫勞動的機會 

高15.4% 

沒有遭受强迫勞動的人 
每 月 平 均 需 
繳 還 債 務 為  
HK$322

遭受到强迫勞動的人 
每 月 平 均 需 
繳 還 債 務 為 
HK$1,278

背負高債額的外傭 
比背負較低債額的外傭

遭 受 到 強 迫 勞 動 的 
機 會 高 6 倍

處於强迫勞動中的外傭 

有96%擁有中學學歷 

或 接 受 過 更 高 教 育 
有2 8 %接受過大專教育 
有4%只接受過小學教育

62%在原居地 
成 功 洽 談 僱 傭 合 約 
44.4%正從事他們在 
香港的第一份合約
37.4%曾於其他國家當過外傭


